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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六 

屏東縣 109 學度國中技藝教育學生技藝競賽選手注意事項 

一、 參加競賽選手應於競賽前詳閱競賽規則及有關資料，並嚴守各項規定。 

二、 應絕對服從評判及評審委員之指導及規定。 

三、 應隨身攜帶「選手證」以備檢核。 

四、 選手應在大會指定之場所休息，並共同維護場地之整潔。 

五、 如因設備限制分梯次進行競賽時，未進場梯次之選手，應在規定場所靜

候。 

六、 選手自進入待命等候區至競賽結束前，均不得使用電子通信器材對外聯

繫，違者取消競賽資格。 

七、 大會聯絡處設在承辦學校-內埔農工實習處，如有緊急事件請逕往接洽。 

八、 請愛護公物，不得任意損壞花木及破壞公共設施，並維持公共環境衛生。 

九、 注意生活起居及飲食衛生，以確保身心健康愉快。 

十、 頒獎典禮時，請全體選手穿著學校制服(運動服)並準時參加。 


